[bookmark: _GoBack]东莞市奥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申报书

申报人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
住所：
联系方式：

债务人：东莞市奥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许绍航
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黄江星光路61号103室
申报债权数额：
申报债权总额人民币（下同）             元，其中包括：
1.本金            元；
2.孳息/违约金/滞纳金           元；
3.诉讼费用           元；
4.其他        元。
以上债权性质为：
□有财产担保债权/ □优先债权（如建设工程优先权）□税款债权□普通债权/□属于连带债权（未勾选默认为普通债权）。

事实和理由（请写明债权形成原因、经过、有无财产担保、是否接受过清偿等相关事项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
 申报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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